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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缺陷评估旨在审查已发现的建筑缺陷的根本原因，并随后提供整改解决方案，以确保建

筑物可以继续使用，而不会给居住者造成安全隐患。 

 

在大多数建筑物中发现的常见建筑物缺陷包括非结构性建筑物裂缝，地面沉降和漏水。与严重

的建筑缺陷相比。它们相对不那么紧急，严重的建筑缺陷对公众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需要相

关各方的紧急关注，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严重的建筑物缺陷通常与建筑物的稳定性有关，

例如柱子损坏，过度变形甚至区域性结构故障。 

 

建筑缺陷可能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明显。它们可能是由设计缺陷，材料缺陷，工艺缺陷，建筑

物老化或仅出于天灾造成的。一种或几种上述潜在的原因的组合会导致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缺

陷最终出现的外观，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仔细和彻底的审查，就无法充分识别出这些原因。例

如，混凝土楼板的裂缝可能是由超载，设计不足，混凝土等级差，施工期间支柱的过早拆除，

固化不足等引起的。另一个例子是地面沉降，这可能是固结沉降，斜坡运动（丘陵地带），地

下侵蚀和土壤保持系统失效的潜在后果。鉴于一个简单的建筑缺陷如此广泛的具有可能性的根

本原因似乎很直接引起公众的理解，因此，在对缺陷应用任何纠正方案之前不对根本原因进行

调查将过于乐观。仅仅通过修补裂缝本身不能合理地纠正超载的平板，也不能通过简单地补土

来解决由斜坡运动引起的地面沉降。 

 

建筑物缺陷评估是对所有潜在原因进行适当的结构性调查。除了广泛的建筑信息收集之外，通

常还可以根据专业人士的理由采用各种仪器测试，包括非破坏性或破坏性技术。这些测试的目

的不仅是从质量上判断已识别的缺陷的根本原因，而且也能在可行的情况下从定量上测定这些

原因对那些缺陷的影响有多大。与通常对建筑物业主造成最小影响的一般建筑物状况评估相反，

建筑物缺陷评估中的这些测试可能会照成对建筑物业主的暂时滋扰，因为他们可能需要访问个

人居住区或开放建筑物内的某些区域以进行几天或长达数周的必要测试验证。 

 

根据 《1974 年街道、排水和建筑法令》（第 133 号法案），建筑物缺陷评估有时是一项法定

要求，作为对严重结构缺陷的进一步评估。根据第 133 号法案，工程师必须在获得地方当局的

许可后，对严重的结构缺陷进行彻底评估，然后向地方当局提交评估报告。地方当局在收到工

程师的报告后，可以指示建筑物业主纠正发现的严重结构缺陷，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指示建

筑物关闭或拆除。 

 

如果未将建筑缺陷的根本原因与那些相应的缺陷一起处理，则不能完全消除建筑缺陷。在应用

纠正方案之前未能找出根本原因往往会忽略缺陷的临界水平，并且将来无法防止相同缺陷的再

次发生。总而言之，适当的建筑物缺陷评估是固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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